
国际法讲义：二章第三节国际组织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5_9B_BD_E

9_99_85_E6_B3_95_E8_c36_50302.htm 第三节 国际组织一、国

际组织概述国际组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的国际组织

，指两个以上国家或其政府、民间团体以及个人基于特定目

的，按照共同协议以一定形式而设立的各种常设机构；狭义

的国际组织，仅指国家或政府之间为了处理彼此交往中的国

际事务，为了特定目的和任务通过缔结国际条约而建立的常

设机构。通常，国际法上所指的国际组织，即是严格意义上

的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国际组织。 (一)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特征1

、国际组织是国家之间的组织。其参加者主要是国家或政府

。国家作为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当然是国际组织的基本成员

，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建立和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他非国

家实体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在特定条件下，也只

能成为“准成员”、“联系成员”等，它们在国际组织上不

像国家一样享有完全的权利。2、国际组织的权力是由成员国

通过组织章程赋予的。国际组织依章程设立，该章程是成员

国之间的一种协议，本质上属于多边性质的国际条约。该组

织的职能活动不得超出章程的规定，任何超越职权范围的活

动都是非法的。3、国际组织的最基本原则是成员国主权平等

。国际组织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超国家之上的组织，不论其

职能多么广泛，都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而干涉本质上属于

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国家是享有主权的，是平等的，

因而，在国际组织内各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社会政治经济

制度如何，其地位一律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4、国际组织



的章程是其赖以建立和存在的法律基础，也是其开展活动的

法律依据，是国际组织的基本法，其确定了国际组织的宗旨

和原则，国际组织的主要机构职权、活动程序及成员国的权

利和义务。5、国际组织是常设性机构，这是区别于国际会议

的特征。(二)国际组织的分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

数量猛增，名目繁多，宗旨各异，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也各

不相同，几乎涉及到国际生活的各个领域。国际法上并没有

一个对国际组织统一的分类方法，依不同的标准，大致可分

为两大类：1.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分类。全

球性国际组织，又称普遍性国际组织，指不分地理位置，对

所有国家都开放，并处理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各种有关问题

；区域性国际组织指由某一地区的国家组成，以促进该地区

国家间的共同发展与合作，依据区域协定而建立的常设性机

构。2.一般性国际组织与专门性国际组织这是按国际组织的

基本性质、职能以及活动范围所作的分类。一般性组织具有

广泛的职能，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活动为主；专

门性组织指具有专门的职能，以某种专业技术领域活动为主

的组织。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9世纪，欧洲大国为了协调他们的政策和保持国际间的势

力均衡，建立了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定期国际会议制度，

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国际行政组织，如欧洲河川委员会、国

际电报联盟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一个一般性国

际组织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

使国际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国际法

的理论与实践，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国际组织在国际法上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国际法的发展，确认了国际组织

具有法律人格，是国际法的主体。但由于国际组织不具有国

家主权，而是一个“非国家实体”，其法律行为能力和权利

能力取决于组成该组织的约章。所以，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不能等同于国家，它不能体现像国家那样的国际法主体具有

全部的法律行为能力。国际组织依其约章规定的方式和范围

开展活动，这就决定了其参与国际关系和承受国际法上的权

利义务能力的有限性。而且，国际组织的法律行为能力和权

利能力，也不像国家那样是自身固有的，而是由参加该组织

的成员国以条约协定的形式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

组织是一种有限的、派生的国际法主体。国际组织在对外关

系方面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1）缔约权。可与其

他国家（包括东道国）和国际组织签订条约和协定。（2）对

外交往权。可与成员国、非成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互派常驻

或临时使节。（3）国际求偿权。有权对侵害其利益的国家提

出国际索赔。（4）享受特权与豁免。为了保证国际组织及其

工作人员能够正常开展活动，在东道国和常驻地国享受一定

范围的特权与豁免。二、联合国(一)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是建

立在集体安全原则基础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广泛职

能的国际组织。着手创建联合国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是敦巴顿

橡树园会议。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苏、英三国和中

、美、英三国分别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敦巴顿橡树园举行建

立联合国的会议。会议草拟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

建议案”（习称“橡树园建议案”），建议案提出采用“联

合国”的名称，并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各个机



构的组成和职权，还规划出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

为联合国的成立作了重要的准备，只是有关安理会的表决程

序问题未得到解决。为此，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

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就上述表决程序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会议同时决定，由

中、苏、美、英四国为发起国，负责邀请在《联合国家宣言

》中签字的国家，在旧金山举行制宪会议。1945年4月25日在

旧金山召开了制宪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50个国家。中国派

出“联合政府”代表团，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

会议。会上讨论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制定的方案、《雅尔塔

协定》以及各国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经过两个月的激烈讨论

，终于在1945年6月25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6月26日

，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在宪章上签字，经中、苏、美、英、

法和其他签字国之过半数交存批准书，于1945年10月24日宪

章开始生效，联合国宣布正式成立，这一天定为“联合国日

”。 (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的根

本法，由序言和19章组成，正文共111条，《国际法院规约》

为宪章的组成部分。宪章的主要内容为：联合国的宗旨和原

则，联合国的会员，联合国主要机关的组成、职权范围、活

动程序及主要工作以及有关联合国组织的地位和宪章的修正

等。《联合国宪章》序言、第1条和第2条确认或发展了公认

的国际法原则，因而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重要文

献。(三)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

宗旨为：（1）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

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

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



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2）发展国际间以尊

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觉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

适当办法以增进普遍和平。（3）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

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

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

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4）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

达成上述共同目的。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规定了联合国

及其会员国应遵循的七项原则：①联合国系基于各会员国主

权平等之原则建立；②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

；③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④各会员国在其

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或以 与联合国宗旨不

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

治独立；⑤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宪章规定而采取的行动，

应尽力予以协助；⑥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

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⑦宪章不得被认为授

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项。(四)

联合国的会员国宪章规定，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得加

入联合国。按照取得会员资格的程序不同，联合国会员国分

为两类：第一类为创始会员国，凡参加旧金山会议或以前签

署联合国宣言的国家，签署了宪章并依法予以批准的，都属

于这一类，联合国共有51个创始会员国。第二类为纳入会员

国。宪章第4条规定，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接受宪章所载义

务，经联合国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这些义务的，均得成

为联合国会员国。接纳新会员国须经安理会推荐，并经大会

以2/3多数表决通过。目前，联合国已共有会员国185个。按照

宪章的精神，创始会员国和纳入会员国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



务方面并无不同。依宪章的规定，在安理会对某一会员国采

取防止行动或强制措施时，大会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建议，中

止该国行使会员国的权利和特权。凡一再违背宪章原则的会

员国，大会根据安理会的建议，可将其开除出联合国。宪章

中没有会员国自动退出的规定。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积极参

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并与苏、美、英等国一起作为发起

国对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召开及联合国宪章的制订和通过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宣告成立，它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而成为代表全中国的惟

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应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

，包括代表权。但是，在美国操纵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竟长期为台湾当局非法占据，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的既

有权利和地位一直得不到恢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

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

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

出去的第2758号决议。由此可见，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

所谓“重返联合国”的活动完全是非法的徒劳之举。根据《

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只有主权国

家才能成为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地方政府或当局是不能加

入这一组织的。因此，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并不为国际社会

所承认，这种分裂国家的活动必将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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